
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學生請假規定 

一、學生因故不能到校者，請於當日上午8：00到9：00之間（第一節

下課前），以電話通知導師及學務處人員說明原因，電話：

28224682轉233，並於三日內填寫請假單，經家長、導師簽章後

送至學務處生教組補辦請假手續。 

二、事假應於事前檢附證明說明請假原因並辦理請假手續；病假可事

後補辦請假手續，自生病當日起算3日內完成請假手續，請假時

需附就醫證明，如未就醫在家休息者，請家長出示證明，以示負

責，逾期未完成則以曠課論處。 

三、學生因病請假3日以上者，需檢附醫生診斷證明，否則不予准假。 

四、學生在校因故請假必須離校外出者，應至學務處填寫臨時外出單，

經導師開立證明或健康中心護理師開立證明，始可准假返家。返

校時將家長及導師簽章後之請假單送交學務處始完成請假手

續。 

五、一次請假3日以上者，須由學務主任核准，5日以上者則須由校長

核准。 

    ●9年級事假超過3天(含)，請家長提供書面證明(親自簽名)。  

六、段考期間除喪假或本人患病外，不得請假，考試期間請病假須附

公立醫院證明書，並會教務處以利辦理補考事宜。 

七、學生因公請假須由導師或相關處室證明，經學務處核准後，得視

為公假。 

八、學生因直系血親尊親屬喪亡者，得請喪假（請假時需檢附訃文）。 

九、依成績考查辦法規定：事假與缺席合併如超過學期上課總時數三

分之ㄧ，將影響畢業成績，請務必注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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